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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財 政 部 、 台 灣 菸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原 台 灣 省 菸 酒 公 賣 局 ） 。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本 院 前 糾 正 財 政 部 及 台 灣 省 菸 酒 公 賣 局 針 對 米 酒 稅 率 調 升 ， 未 採 取 配 套 措

施 ， 造 成 搶 購 囤 積 情 事 ， 應 速 謀 對 策 因 應 ， 惟 仍 未 有 效 改 進 ， 致 盤 商 大 量

積 存 米 酒 ， 影 響 民 眾 權 益 。 其 中 台 灣 省 菸 酒 公 賣 局 身 為 紅 標 米 酒 配 銷 政 策

之 權 責 主 管 機 關 ， 然 未 建 立 危 機 管 理 機 制 ， 致 應 變 不 足 ， 配 銷 措 施 變 動 頻

仍 ， 難 收 遏 阻 囤 積 米 酒 之 效 ， 又 該 局 未 落 實 執 行 配 銷 查 核 及 查 察 工 作 ， 均

有 不 當 ； 財 政 部 未 善 盡 監 督 管 理 職 責 ， 亦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

政 府 為 推 動 菸 酒 專 賣 改 制 順 應 經 濟 自 由 化 、 國 際 化 之 潮 流 ， 並 積 極 爭 取 加 入 世 界 貿

易 組 織 （ WTO ） ，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在 簽 訂 中 美 雙 邊 諮 商 協 議 時 ， 美 方 堅 持 米 酒 應 依 稅 負 較

高 之 蒸 餾 酒 類 課 稅 ， 政 府 以 紅 標 米 酒 屬 於 國 人 生 活 上 重 要 之 烹 調 用 品 ， 為 避 免 其 價 格 驟

漲 ， 衝 擊 民 生 需 求 ， 經 我 國 力 爭 採 五 年 調 整 之 措 施 ， 俟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七 日 菸 酒 稅 法 及

菸 酒 管 理 法 草 案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， 其 中 有 關 米 酒 稅 率 配 合 中 美 諮 商 協 議 結 果 ， 將 逐 年 調 升

， 依 菸 酒 稅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規 定 ： 「 米 酒 每 公 升 稅 額 逐 年 調 整 徵 收 如 下 ： （ 一 ）

民 國 八 十 九 年 起 ︰ 新 台 幣 九 十 元 。 ( 二) 民 國 九 十 年 起 ︰ 新 台 幣 一 百 二 十 元 。 ( 三) 民

國 九 十 一 年 起 ︰ 新 台 幣 一 百 五 十 元 。 ( 四)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起 ︰ 新 台 幣 一 百 八 十 五 元 。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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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經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披 露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（ 下 稱 WTO ） 後 米 酒 價 格 將 會 調 漲 之 訊 息 ， 立

即 引 起 民 眾 搶 購 風 潮 。 因 此 ， 本 院 前 於 八 十 八 年 間 對 於 財 政 部 及 台 灣 省 菸 酒 公 賣 局 （ 以

下 簡 稱 公 賣 局 ， 該 局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改 制 為 台 灣 菸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） 為 配 合 中 美 諮 商

協 議 ， 米 酒 稅 率 調 升 ， 未 採 取 配 套 措 施 ， 妥 為 因 應 ， 致 市 面 上 米 酒 一 瓶 難 求 之 現 象 仍 難

紓 解 ， 影 響 消 費 者 權 益 至 鉅 ， 提 案 糾 正 ， 請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謀 求 對 策 因 應 。 復 以 我 國 於 民

國 （ 下 同 ）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間 獲 准 於 九 十 一 年 元 月 加 入 WTO ， 依 菸 酒 稅 法 第 八 條 第 四 款

規 定 ， 米 酒 每 公 升 稅 額 逐 年 調 整 徵 收 ， 紅 標 米 酒 價 格 大 幅 調 漲 ， 盤 商 套 利 囤 積 ， 一 般 民

眾 購 買 困 難 ， 紅 標 米 酒 遂 又 掀 起 另 一 波 搶 購 風 潮 ， 玆 將 相 關 缺 失 分 述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本 院 於 八 十 八 年 間 糾 正 財 政 部 及 公 賣 局 後 ， 上 揭 單 位 所 提 之 因 應 措 施 ， 未 能 切 中 時 弊 ，

致 米 酒 囤 積 問 題 仍 未 解 決 ， 影 響 民 眾 權 益 ， 洵 有 不 當 ： 

經 查 本 院 前 就 我 國 加 入 WTO ， 紅 標 米 酒 價 格 將 大 幅 調 漲 ， 造 成 搶 購 囤 積 情 事 ， 提

案 糾 正 財 政 部 及 公 賣 局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對 米 酒 事 件 之 處 理 ， 以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（ 八

八 ） 院 台 財 字 第 八 八 二 二 ○ ○ 五 ○ 九 號 函 財 政 部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， 經 該 部 於 同 年 十 月 二

十 六 日 以 台 財 庫 字 第 八 八 一 八 八 二 八 一 七 號 函 復 略 以 ： 「 為 解 決 米 酒 因 假 性 需 求 造 成

市 場 供 需 失 衡 情 形 ， 本 部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間 責 成 公 賣 局 會 同 治 安 單 位 ， 加 強 查 緝 米 酒

囤 積 不 法 情 事 ， 另 採 行 新 配 套 措 施 ， 如 ： （ 一 ） 、 增 加 供 應 方 面 ： 公 賣 局 目 前 正 要 求

加 強 空 瓶 回 收 ， 預 計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起 至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底 止 之 米 酒 需 求 旺 季 ， 加 班

全 量 生 產 米 酒 ， 又 本 部 已 核 准 該 局 向 國 外 短 期 採 購 一 二 五 萬 打 米 酒 ， 以 充 分 供 應 市 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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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求 。 （ 二 ） 、 銷 售 措 施 方 面 ： 公 賣 局 自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起 先 於 雲 嘉 地 區 各 鄉 鎮 ，

採 以 瓶 購 酒 方 式 定 點 直 接 銷 售 紅 標 米 酒 ， 為 加 強 空 瓶 回 收 及 減 少 囤 積 ， 已 擇 定 花 蓮 、

台 東 地 區 試 辦 以 瓶 易 酒 供 應 零 售 商 紅 標 米 酒 ， 若 試 辦 情 形 良 好 將 擴 大 辦 理 。 （ 三 ） 、

稻 香 料 理 米 酒 宣 傳 促 銷 方 面 ： 將 稻 香 料 理 米 酒 零 售 佣 金 由 每 瓶 一 點 九 二 元 提 高 為 四

元 ， 以 鼓 勵 零 售 商 舖 貨 意 願 ， 並 加 強 媒 體 刊 播 推 廣 稻 香 料 理 米 酒 及 舉 辦 烹 飪 推 廣 活 動 。

此 外 本 部 除 督 促 公 賣 局 全 量 供 應 生 產 米 酒 外 ， 並 將 密 切 注 意 米 酒 市 場 之 供 需 變 化 ， 責

成 該 局 妥 為 因 應 。 」 惟 查 財 政 部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台 財 庫 字 第 ○ 九 ○ 一 六 ○ 四 四 七 六

號 函 及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及 四 月 十 一 日 針 對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至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米 酒 配 銷

政 策 及 配 銷 辦 法 所 提 相 關 因 應 措 施 為 ： 「 （ 一 ） 、 充 分 供 應 貨 源 ： 公 賣 局 於 八 十 八 年

三 月 十 八 日 通 知 各 分 局 對 米 酒 一 律 按 各 商 上 年 同 期 購 買 量 妥 為 配 售 。 嗣 於 五 月 二 日 宣

布 停 產 紅 標 米 酒 ， 翌 日 又 宣 布 恢 復 生 產 ， 公 賣 局 遂 於 五 月 十 日 起 恢 復 供 應 ， 並 採 取 按

各 零 售 商 上 年 同 期 實 購 量 配 售 、 新 設 零 售 商 及 上 年 同 期 購 買 量 未 滿 五 箱 者 一 律 配 售 五

箱 、 產 婦 憑 嬰 兒 出 生 證 明 配 售 二 箱 米 酒 、 公 賣 局 各 地 配 銷 處 、 門 市 部 直 售 米 酒 以 利 消

費 者 購 買 、 對 六 大 便 利 超 商 加 倍 供 應 、 對 各 機 關 福 利 社 加 三 倍 供 應 。 （ 二 ） 、 推 廣 料

理 米 酒 宣 傳 促 銷 ： 以 刊 登 廣 告 、 辦 理 米 酒 烹 飪 比 賽 、 印 製 食 譜 月 曆 、 教 學 錄 影 帶 ， 並

協 調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協 助 製 作 料 理 米 酒 電 視 政 令 宣 導 ， 同 時 為 提 高 零 售 商 舖 貨 意 願 ， 自

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起 ， 該 酒 佣 金 由 原 一 點 九 二 元 調 高 為 每 瓶 四 元 。 （ 三 ） 、 於 八 十

八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對 零 售 商 實 施 繳 瓶 配 酒 作 業 以 增 加 瓶 源 ， 提 高 產 能 ， 減 少 囤 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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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、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上 旬 進 口 寶 特 瓶 米 酒 五 百 萬 瓶 以 增 加 供 應 量 ， 並 自 同 年 四 月 起

委 外 代 包 寶 特 瓶 米 酒 供 應 ， 且 於 同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全 面 改 以 寶 特 瓶 裝 米 酒 供 應 消 費 者 需

求 。 （ 五 ） 、 開 放 定 點 直 售 米 酒 ， 增 設 巡 迴 販 售 據 點 ： 在 公 賣 局 全 省 各 地 配 銷 處 、 營

業 站 之 一 一 九 個 營 業 據 點 直 售 民 眾 米 酒 外 ， 自 九 十 年 三 月 份 在 台 灣 地 區 未 設 置 營 業 據

點 之 二 三 六 個 鄉 、 鎮 、 市 、 區 計 六 六 六 定 點 辦 理 定 時 定 量 巡 迴 直 售 米 酒 ， 菸 酒 專 賣 改

制 後 ， 自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起 實 施 民 眾 憑 戶 口 名 簿 一 次 定 量 購 買 米 酒 ， 強 化 配 銷 管

道 。 （ 六 ） 、 加 強 查 緝 米 酒 積 存 行 為 ： 積 極 派 員 抽 查 各 零 售 商 之 販 賣 或 倉 儲 場 所 ， 查

察 現 場 積 存 行 為 ， 若 發 現 庫 存 量 異 常 ， 涉 有 惜 售 米 酒 證 據 確 鑿 者 ， 處 以 停 配 米 酒 ， 另

如 有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規 定 之 嫌 者 ， 即 移 送 行 政 院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公 平 會 ）

處 理 。 專 賣 制 度 改 制 後 則 繼 續 加 強 推 廣 稻 香 料 理 米 酒 ， 並 推 出 零 點 六 公 升 四 十 度 米 酒

及 改 變 紅 標 米 酒 外 包 裝 ， 如 有 民 眾 為 圖 私 利 ， 將 改 制 前 囤 積 之 米 酒 於 改 制 後 抬 價 銷 售

者 ， 依 菸 酒 稅 法 第 二 十 條 規 定 處 以 罰 鍰 。 」  

另 查 行 政 院 消 費 者 保 護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簡 稱 消 保 會 ） 自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起 即 本 諸 監 督

消 費 者 保 護 主 管 機 關 之 權 責 ， 曾 先 後 十 二 度 針 對 「 如 何 有 效 防 範 菸 酒 囤 積 及 抬 價 等 相

關 事 宜 」 建 請 財 政 部 以 主 管 機 關 立 場 ， 採 取 妥 適 因 應 措 施 ， 俾 預 為 防 範 ， 以 保 護 消 費

者 權 益 ， 其 中 消 保 會 於 九 十 年 八 月 一 日 第 八 十 三 次 委 員 會 議 更 表 示 ： 「 觀 諸 財 政 部 本

次 會 議 所 提 因 應 措 施 與 消 保 會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第 七 十 二 次 委 員 會 議 所 提 內 容 似 多

雷 同 ， 未 見 新 創 意 、 新 措 施 ， 以 因 應 一 年 來 囤 積 抬 價 情 形 。 」 顯 見 自 本 院 於 八 十 八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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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糾 正 財 政 部 及 公 賣 局 後 ， 首 揭 單 位 所 提 之 因 應 措 施 ， 未 能 切 中 時 弊 ， 致 米 酒 囤 積 問

題 仍 積 重 難 返 ， 證 之 公 賣 局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提 供 資 料 表 示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以 後 市

面 上 開 始 有 囤 積 米 酒 情 形 起 ， 依 該 局 所 提 紅 標 米 酒 銷 售 量 及 內 政 部 九 十 年 台 閩 地 區 人

口 總 數 統 計 表 資 料 ， 就 八 十 三 年 至 八 十 七 年 各 年 銷 售 量 ， 計 算 每 人 於 一 年 內 使 用 紅 標

米 酒 平 均 瓶 數 為 十 瓶 ， 再 予 換 算 八 十 八 年 至 九 十 年 扣 除 每 年 正 常 供 給 量 後 ， 經 估 計 合

計 囤 積 在 外 之 紅 標 米 酒 高 達 一 四 、 ○ ○ 四 ， 二 二 六 打 （ 如 附 表 ） 。 顯 見 ， 公 賣 局 所 提

出 之 改 進 措 施 除 未 能 有 效 解 決 本 案 積 弊 外 ， 財 政 部 亦 未 善 盡 監 督 責 任 研 擬 積 極 對 策 ，

均 有 不 當 。 

八 十 八 年 至 九 十 年 米 酒 囤 積 打 數 一 覽 表 

年 別 銷 售 量 

（ 單 位 ： 打 ） 

人 口 數 

（ 單 位 ： 人 ） 

平 均 瓶 數 

（ 銷 售 量 ∕ 人

口 數 ） 

88 年 至90 年

各 年 囤 積 打 數 

（ 單 位 ： 打 ） 

88 年 至90 年

合 計 囤 積 打 數 

（ 單 位 ： 打 ） 

83 17,151,984 21,125,792  9.74 

84 17,648,467 21,304,181  9.94 

85 16,598,117 21,471,448  9.28 

86 18,975,598 21,683,316 10.50 

87 19,000,861 21,870,876 10.42 

83 年 至87 年

每 人 於 一 年 內

使 用 米 酒 平 均

瓶 數 為10 瓶 

88 21,838,861 22,034,096 11.89 3,470,370 

 

 

 

 

14,004,2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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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 22,520,438 22,216,107 12.16 3,998,899 

90 25,218,630 22,405,568 13.50 6,534,957 

二 、 公 賣 局 雖 明 訂 配 銷 查 核 機 制 及 查 察 各 零 售 商 庫 存 米 酒 規 定 ， 然 卻 怠 忽 職 責 ， 未 落 實 執

行 ， 致 法 令 徒 具 形 式 ， 顯 有 違 失 ， 財 政 部 未 善 盡 監 督 之 責 ， 亦 有 未 當 ： 

依 據 公 賣 局 菸 酒 配 銷 機 構 管 理 要 點 第 十 二 點 ： 「 主 管 分 局 應 視 配 銷 機 構 之 銷 售 需

要 及 倉 庫 容 量 及 庫 存 數 量 核 配 貨 品 。 」 同 要 點 第 二 十 一 點 ： 「 配 銷 處 輔 導 零 售 商 ， 應

定 期 分 區 指 定 專 人 辦 理 ， 發 現 零 售 商 經 營 有 不 正 常 情 形 或 遇 有 特 殊 情 況 ， 應 即 隨 時 進

行 輔 導 。 」 第 二 十 三 點 ： 「 配 銷 處 應 做 好 貨 品 之 售 後 服 務 工 作 ， 及 注 意 零 售 商 之 輔 導 ，

並 應 與 零 售 商 保 持 良 好 之 密 切 關 係 ， 隨 時 注 意 菸 酒 市 場 銷 售 趨 勢 與 消 長 情 形 資 料 ， 並

蒐 集 私 菸 酒 之 不 法 資 料 ， 隨 時 呈 報 主 管 分 局 。 」 又 依 公 賣 局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八 八

公 業 字 第 一 二 六 二 五 號 函 所 屬 分 局 略 以 ： 「 自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起 零 售 商 米 酒 配 售

量 恢 復 按 上 年 同 期 購 貨 量 供 應 ， 基 本 配 售 量 仍 維 持 五 箱 ， 請 各 分 局 加 強 派 員 抽 查 各 零

售 商 、 販 賣 、 儲 存 場 所 若 發 現 庫 存 米 酒 異 常 有 囤 積 米 酒 之 嫌 者 希 提 供 資 料 函 送 公 平 會

查 處 ， 並 得 視 其 囤 積 情 形 暫 停 配 售 該 零 售 商 紅 標 米 酒 一 至 三 個 月 。 」 嗣 消 保 會 於 九 十

年 五 月 三 日 函 請 財 政 部 ， 為 關 切 報 載 菸 酒 新 稅 制 即 將 實 施 ， 市 場 預 期 菸 酒 價 格 將 大 幅

調 漲 ， 米 酒 囤 積 情 形 嚴 重 ， 建 議 採 取 妥 適 措 施 案 ， 財 政 部 爰 依 公 賣 局 九 十 年 五 月 二 十

三 日 （ 九 ○ ） 公 業 字 第 ○ ○ 一 一 二 ○ 三 號 函 於 同 年 六 月 七 日 以 台 財 庫 字 第 ○ 九 ○ ○ 三

○ 三 ○ 一 八 號 函 復 消 保 會 略 以 ： 「 公 賣 局 加 強 派 員 抽 查 各 零 售 商 之 販 賣 及 倉 儲 場 所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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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 發 現 庫 存 量 異 常 ， 涉 有 惜 售 米 酒 ， 證 據 確 鑿 者 ， 將 處 以 停 配 米 酒 。 」 另 財 政 部 亦 分

別 以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及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台 財 庫 字 第 ○ 九 ○ ○ ○ 六 七 三 ○ 八 號 函 、 ○ 九

○ ○ ○ 四 一 六 三 一 號 函 復 消 保 會 ， 提 出 有 關 米 酒 價 格 上 漲 因 應 措 施 之 辦 理 情 形 表 示 ：

「 公 賣 局 已 積 極 派 員 抽 查 各 零 售 商 之 販 賣 及 倉 儲 場 所 ， 如 發 現 庫 存 量 異 常 ， 涉 有 惜 售

米 酒 ， 證 據 確 鑿 者 ， 處 以 停 配 米 酒 。 」 

綜 上 ， 公 賣 局 早 已 明 訂 相 關 查 核 機 制 並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間 函 轉 所 屬 各 分 局 加 強 派

員 抽 查 各 零 售 商 、 販 賣 、 儲 存 場 所 ， 若 發 現 庫 存 米 酒 異 常 ， 有 囤 積 米 酒 之 嫌 者 ， 依 規

處 理 。 惟 公 賣 局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所 提 書 面 報 告 辯 稱 「 本 局 所 訂 之 查 核 機 制 並 無

管 制 零 售 商 庫 存 米 酒 之 流 向 ， 且 依 法 又 無 權 干 涉 其 庫 存 貨 品 ， 而 有 關 發 現 零 售 商 經 營

遇 有 特 殊 情 況 ， 係 指 民 眾 因 預 期 漲 價 而 囤 積 紅 標 米 酒 ， 依 規 定 隨 時 派 員 進 行 輔 導 ， 鑑

於 本 局 已 依 各 零 售 商 上 年 同 期 購 買 米 酒 數 配 售 ， 並 未 增 加 ， 故 未 派 員 輔 導 ， 同 時 本 局

查 緝 私 菸 酒 人 員 無 法 對 零 售 商 庫 存 菸 酒 進 行 查 察 或 作 管 制 ， 實 際 已 無 人 力 輔 導 零 售

商 ， 只 有 被 動 接 受 民 眾 檢 舉 配 合 警 調 單 位 查 察 囤 積 米 酒 。 」 等 語 ， 足 見 公 賣 局 平 時 雖

訂 有 查 核 機 制 卻 未 派 員 輔 導 ， 復 該 局 多 次 提 出 積 極 派 員 查 察 各 零 售 商 庫 存 米 酒 措 施 卻

未 落 實 執 行 ， 待 事 況 惡 化 對 外 猶 仍 虛 詞 矯 飾 ， 怠 忽 職 責 ， 致 使 法 令 形 同 具 文 ， 坐 視 米

酒 囤 積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， 顯 有 違 失 ， 財 政 部 未 善 盡 監 督 之 責 ， 更 有 未 當 。 

三 、 公 賣 局 所 訂 有 台 灣 地 區 菸 酒 零 售 管 理 辦 法 ， 卻 形 同 具 文 ， 並 未 落 實 執 行 ， 致 零 售 商 無

視 法 令 規 定 ， 大 量 囤 積 米 酒 ， 公 權 力 不 彰 ， 核 有 違 失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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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據 專 賣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： 「 依 本 條 例 規 定 應 由 專 賣 機 關 許 可 者 ， 專

賣 機 關 得 就 許 可 標 準 期 限 及 管 理 之 必 要 事 項 ， 呈 經 主 管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以 命 令 補 充 之 。 」

公 賣 局 遂 於 四 十 三 年 二 月 制 定 「 管 理 菸 酒 零 售 商 辦 法 」 ， 嗣 於 六 十 七 年 、 七 十 五 年 間

修 正 部 分 條 文 ， 其 後 為 期 各 種 設 置 及 管 理 法 規 一 元 化 ， 並 管 理 台 灣 地 區 菸 酒 零 售 業 務 ，

復 於 七 十 七 年 修 訂 發 布 「 台 灣 地 區 菸 酒 零 售 管 理 辦 法 」 ， 該 辦 法 第 十 一 條 ： 「 零 售 商

應 於 許 可 證 上 載 明 之 營 業 處 所 營 業 。 」 、 第 十 二 條 ： 「 零 售 商 應 將 許 可 證 、 零 售 標 幟

及 定 價 表 懸 置 於 營 業 處 所 明 顯 處 。 」 第 二 十 三 條 ： 「 零 售 商 違 反 本 辦 法 之 規 定 者 ， 除

涉 及 台 灣 省 內 菸 酒 專 賣 暫 行 條 例 或 其 他 法 律 ， 依 各 有 關 規 定 辦 理 外 ， 依 左 列 規 定 處

理 ： … 二 、 違 反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、 第 十 一 條 、 第 十 二 條 至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者 ， 得 撤 銷 其 許

可 。 」 規 定 ， 復 依 該 辦 法 條 文 說 明 第 四 條 第 七 款 規 定 ： 「 申 請 設 置 零 售 商 之 地 點 應 與

營 業 執 照 所 載 營 址 相 符 。 」 又 公 賣 局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七 九 公 業 字 第 一 九 七 五 五

號 函 示 ： 「 台 灣 地 區 菸 酒 零 售 管 理 辦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『 零 售 商 應 於 許 可 證 上 載 明 之 營

業 處 所 營 業 』 ， 違 者 依 同 辦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得 撤 銷 其 許 可 。 若 零 售 商 久 未 購

貨 而 於 輔 導 時 發 現 其 許 可 營 址 已 轉 讓 他 人 經 營 其 他 行 業 或 有 遷 移 營 址 ， 行 蹤 不 明 等 情

事 經 查 證 屬 實 者 ， 自 得 依 據 上 開 規 定 撤 銷 其 許 可 。 」 

依 公 賣 局 主 任 秘 書 魏 垚 萱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約 詢 時 表 示 ： 「 台 灣 地 區 菸 酒 零

售 管 理 辦 法 目 前 僅 具 形 式 ， 辦 法 仍 未 修 改 ， 故 未 執 行 。 」 經 查 公 平 會 針 對 李 茂 枝 違 反

公 平 交 易 情 事 以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（ 九 十 ） 公 處 字 第 二 ○ 七 號 予 以 處 分 ， 其 事 實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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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： 西 部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 為 李 茂 枝 ， 該 公 司 於 八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取 得 許 可 證 ， 其 後

該 公 司 因 廢 業 於 八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經 公 賣 局 嘉 義 分 局 撤 銷 許 可 證 ； 西 部 菸 酒 有 限 公

司 負 責 人 為 廖 瓊 珠 （ 李 茂 枝 之 母 ） ， 實 際 負 責 人 為 李 茂 枝 ，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取 得

菸 酒 許 可 證 ， 公 司 登 記 地 址 為 嘉 義 市 西 區 保 安 里 通 化 三 街 十 一 號 ， 該 址 並 無 掛 具 公 司

招 牌 ， 實 際 營 業 處 所 為 嘉 義 市 老 藤 里 後 厝 一 之 六 號 ， 大 門 口 豎 立 巨 型 招 牌 為 西 部 菸 酒

有 限 公 司 ； 協 同 慶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 為 陳 秀 惠 （ 李 茂 枝 之 妻 ） ， 實 際 負 責 人 為 李 茂 枝 ，

八 十 八 年 二 月 六 日 取 得 零 售 商 牌 照 。 因 西 部 菸 酒 有 限 公 司 及 協 同 慶 有 限 公 司 等 二 事 業

形 式 上 分 屬 二 法 人 ， 各 自 具 領 零 售 商 許 可 證 ， 但 登 記 負 責 人 與 被 處 分 人 李 茂 枝 為 親 屬

關 係 ， 屬 於 家 族 企 業 型 態 ， 且 依 實 地 查 證 西 部 菸 酒 有 限 公 司 其 登 記 之 營 址 與 實 際 營 業

處 所 不 符 ， 並 積 存 米 酒 六 四 、 四 ○ ○ 瓶 之 巨 。 綜 述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零 售 商 應 於 許 可 證 上

載 明 之 營 業 處 所 營 業 ， 違 者 依 同 辦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得 撤 銷 其 許 可 ， 惟 公 賣 局

營 業 組 視 察 趙 建 國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接 受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「 西 部 菸 酒 有 限 公 司 及

協 同 慶 有 限 公 司 僅 有 一 家 有 門 面 及 招 牌 ， 只 要 縣 市 政 府 核 發 營 利 事 業 登 記 證 就 配 銷 ，

未 懸 掛 招 牌 仍 有 營 業 。 」 ， 足 見 公 賣 局 所 訂 菸 酒 零 售 管 理 辦 法 除 未 依 規 定 執 行 外 ， 更

自 稱 該 辦 法 僅 具 形 式 置 辯 ， 致 零 售 商 無 視 法 令 規 定 ， 大 量 積 存 米 酒 ， 公 權 力 蕩 然 ， 怠

忽 職 守 ， 莫 此 為 甚 。 

四 、 公 賣 局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及 五 月 間 雖 明 訂 嚴 禁 米 酒 獎 配 及 依 規 查 處 超 額 配 售 規 定 ， 惟 未

能 主 動 查 察 各 地 配 銷 處 所 違 規 配 售 米 酒 情 形 ， 並 督 導 所 屬 切 實 依 規 辦 理 ， 復 於 本 院 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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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時 飾 詞 以 辯 ， 處 事 草 率 敷 衍 ； 財 政 部 亦 未 積 極 督 促 該 局 依 規 查 處 ， 實 有 不 當 ： 
依 據 台 灣 省 內 菸 酒 專 賣 暫 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三 十 四 條 規 定 ： 「 專 賣 機 關 為 便 利 零

售 商 購 領 菸 酒 ， 得 分 設 菸 酒 配 銷 處 所 ， 或 委 託 零 售 商 聯 合 組 織 代 為 配 銷 。 前 項 委 託 配

銷 機 構 其 管 理 辦 法 由 專 賣 機 關 另 訂 之 。 」 故 公 賣 局 為 管 理 菸 酒 配 銷 機 構 以 推 展 配 銷 業

務 ， 特 訂 定 菸 酒 配 銷 機 構 管 理 要 點 ， 該 要 點 第 一 點 、 第 二 點 規 定 ： 「 前 項 所 稱 配 銷 機

構 包 括 配 銷 處 、 門 市 部 、 供 應 處 。 」 、 「 配 銷 機 構 由 本 局 所 屬 分 局 指 揮 、 監 督 、 管 理 。 」

第 二 十 一 點 ： 「 配 銷 處 輔 導 零 售 商 ， 應 定 期 分 區 指 定 專 人 辦 理 ， 發 現 零 售 商 經 營 有 不

正 常 情 形 或 遇 有 特 殊 情 況 ， 應 即 隨 時 進 行 輔 導 。 」 第 二 十 三 點 規 定 ： 「 配 銷 處 應 … 注

意 零 售 商 之 輔 導 ， 並 應 與 零 售 商 保 持 良 好 之 密 切 關 係 ， 隨 時 注 意 菸 酒 市 場 銷 售 趨 勢 與

消 長 情 形 資 料 ， … 呈 報 主 管 分 局 。 」 復 據 公 賣 局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說 明 八 十 八 年

三 月 份 以 後 ， 市 面 上 開 始 有 囤 積 米 酒 情 形 ， 該 局 於 同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傳 真 通 知 各 分 局 按

各 商 上 年 同 期 購 買 量 妥 為 配 售 ， 嗣 該 局 於 同 年 五 月 六 日 以 八 八 公 業 字 第 一 一 四 七 四 號

函 規 定 略 以 ： 「 … 五 月 份 各 分 局 紅 標 米 酒 指 撥 量 仍 按 上 年 同 期 實 銷 數 量 撥 配 ， 惟 各 配

銷 處 除 對 於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只 購 紅 標 米 酒 未 購 買 其 他 菸 酒 實 績 之 零 售 商 不 予 供 銷 紅 標 米

酒 外 ， 應 一 律 按 各 零 售 商 上 年 同 月 份 米 酒 配 售 量 之 八 成 配 售 ， 至 新 設 零 售 商 及 依 上 項

八 成 計 算 後 配 售 量 未 達 五 箱 者 ， 一 律 配 售 五 箱 為 基 本 數 。 紅 標 米 酒 一 律 不 得 作 為 獎 配 ，

各 分 局 依 規 配 售 ， 所 餘 之 庫 存 嚴 禁 超 售 ， 若 有 違 規 一 經 查 獲 ， 將 嚴 懲 失 職 人 員 。 」 準

此 ， 公 賣 局 業 於 菸 酒 配 銷 機 構 管 理 要 點 中 明 定 配 銷 處 應 定 期 指 定 專 人 輔 導 零 售 商 並 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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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注 意 市 場 銷 售 趨 勢 及 消 長 情 形 ， 亦 嚴 訂 紅 標 米 酒 一 律 不 得 逾 額 配 售 或 獎 配 ， 違 者 將

予 嚴 懲 。 
惟 查 公 平 會 依 公 賣 局 所 提 供 相 關 配 售 資 料 ， 發 現 該 局 台 南 分 局 於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間

對 得 勝 、 吉 豐 、 允 昌 商 行 等 零 售 商 有 逾 額 配 售 米 酒 情 事 ， 遂 以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（ 八

八 ） 公 貳 字 第 八 八 ○ 六 九 九 八 ∣ ○ 一 一 號 函 請 財 政 部 辦 理 ，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於 八 十 八 年

十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台 庫 一 字 第 八 八 ○ 七 五 四 七 一 八 號 函 請 公 賣 局 查 明 有 無 涉 及 行 政 疏 失

及 不 法 情 事 ， 並 說 明 未 予 督 導 緣 由 。 經 公 賣 局 以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日 八 九 公 業 字 第 ○ 二

九 九 五 號 函 復 略 以 ： 「 查 上 述 商 行 逾 額 配 售 ， 係 因 配 銷 處 為 顧 及 達 成 營 收 最 有 力 之 前

提 下 辦 理 酌 量 增 配 ， 為 業 務 操 作 之 常 態 。 少 數 分 局 於 配 銷 執 行 時 ， 基 於 營 收 任 務 ， 為

爭 取 業 績 而 運 用 其 結 餘 庫 存 量 對 購 貨 金 額 大 之 零 售 商 酌 予 配 售 米 酒 ， 係 藉 以 維 持 與 客

戶 良 好 關 係 所 採 取 之 商 業 行 為 之 權 宜 措 施 。 」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遂 以 八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日 台

庫 一 字 第 ○ 八 九 ○ 三 ○ ○ 九 五 八 號 核 復 略 以 ： 「 菸 酒 專 賣 制 度 下 ， 貴 局 肩 負 米 酒 配 銷

流 通 ， 充 分 供 應 米 酒 之 責 ， 實 不 宜 為 營 業 績 效 而 對 個 別 零 售 商 有 逾 額 配 售 行 為 。 」 再

查 公 賣 局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所 提 書 面 報 告 略 以 ： 「 鑑 於 本 局 已 依 各 零 售 商 上 年 同

期 購 買 米 酒 數 配 售 ， 並 未 增 加 ， 故 未 派 員 輔 導 ， 同 時 本 局 查 緝 私 菸 酒 人 員 無 法 對 零 售

商 庫 存 菸 酒 進 行 查 察 或 作 管 制 ， 同 一 時 期 本 局 為 配 合 巡 迴 配 售 米 酒 服 務 民 眾 ， 實 際 已

無 人 力 輔 導 零 售 商 。 」 因 此 ， 依 公 賣 局 八 十 八 年 至 九 十 年 查 處 米 酒 違 規 案 件 計 二 十 七

件 ， 多 係 檢 舉 案 件 ， 其 中 有 二 十 四 件 係 各 配 銷 處 未 依 前 開 規 定 配 售 米 酒 ， 致 發 生 逾 額



 

一 二 

配 售 情 事 ， 追 究 行 政 責 任 二 十 三 件 ， 業 務 改 進 三 件 ， 澄 清 結 案 一 件 ， 其 懲 處 情 形 多 為

申 誡 乙 次 。 
綜 上 所 述 ， 公 賣 局 雖 明 訂 嚴 禁 米 酒 逾 額 配 售 及 獎 配 ， 違 者 依 規 嚴 處 ， 然 該 局 並 未

積 極 主 動 查 察 所 屬 人 員 違 規 配 售 之 情 形 ， 檢 舉 案 件 多 係 被 動 查 處 ， 且 懲 處 多 為 申 誡 結

案 ， 難 收 遏 阻 之 效 。 又 因 米 酒 囤 積 日 益 嚴 重 之 際 ， 該 局 非 但 未 督 促 所 屬 切 實 依 規 執 行 ，

另 對 於 配 銷 處 逾 額 及 獎 配 米 酒 情 事 ， 猶 以 「 少 數 分 局 基 於 營 收 任 務 ， 為 爭 取 業 績 而 運

用 其 結 餘 庫 存 量 對 購 貨 金 額 大 之 零 售 商 酌 予 配 售 米 酒 ， 係 商 業 行 為 之 權 宜 措 施 。 」 置

辯 ， 而 未 依 規 定 查 處 ， 處 事 草 率 敷 衍 。 而 財 政 部 雖 以 「 貴 局 肩 負 米 酒 配 銷 流 通 ， 充 分

供 應 米 酒 之 責 ， 實 不 宜 為 營 業 績 效 而 對 個 別 零 售 商 有 逾 額 配 售 行 為 。 」 等 語 函 復 該 局 ，

惟 未 積 極 督 促 公 賣 局 依 規 查 處 ， 以 防 杜 不 法 情 事 ， 亦 有 失 當 。 

五 、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成 立 查 緝 米 酒 專 案 小 組 後 ， 公 賣 局 未 依 分 工 原 則 執 行 查 察 ， 財 政 部 亦 未

切 實 督 促 該 局 訂 定 菸 酒 查 緝 規 定 ， 以 為 執 行 之 準 據 ， 遲 至 九 十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始 訂 定 處

理 要 點 ， 核 有 未 盡 監 督 職 責 ： 

依 台 灣 省 內 菸 酒 專 賣 暫 行 條 例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九 款 規 定 ： 「 有 左 列 各 款 行 為 之 一 者 ，

處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… 九 、 妨 礙 規 避 或 拒 絕 專 賣 機 關 依 本 條 例 所 為 之 檢 查 者 。 」 零 售

商 擅 自 提 高 米 酒 售 價 者 ， 則 依 同 條 例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六 款 規 定 ： 「 有 左 列 各 款 行 為 之 一

者 ， 處 二 千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… 零 售 商 違 反 第 三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， 變 更 菸 類 或 酒 類 零 售 價 格

者 。 」 同 條 例 第 四 十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許 可 從 事 菸 酒 專 賣 事 業 人 ， 違 反 本 條 例 之 規 定 或 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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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 機 關 命 令 時 ， 得 撤 銷 其 許 可 」 。 若 發 現 庫 量 異 常 ， 涉 有 積 存 米 酒 ， 證 據 確 鑿 者 ， 依

公 賣 局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以 八 九 公 業 字 第 一 一 八 七 一 號 函 所 屬 各 分 局 「 查 獲 疑 似

囤 積 米 酒 零 售 商 之 處 理 方 式 」 規 定 ， 處 以 停 售 米 酒 。 非 零 售 商 販 賣 米 酒 者 ， 依 同 條 例

第 三 十 九 條 第 四 款 規 定 ： 「 有 左 列 各 款 行 為 之 一 者 ， 處 以 查 獲 物 查 獲 時 現 值 三 倍 以 下

罰 鍰 ： … 四 、 違 反 第 二 十 九 條 之 規 定 販 賣 菸 類 或 酒 類 者 。 」 復 依 菸 酒 稅 法 第 二 十 一 條

規 定 ： 「 本 法 施 行 前 專 賣 之 米 酒 ， 應 依 原 專 賣 價 格 出 售 。 超 過 原 專 賣 價 格 出 售 者 ， 應

處 每 瓶 新 台 幣 二 千 元 之 罰 鍰 。 」 

依 據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六 日 第 二 六 二 七 次 行 政 院 院 會 指 示 ， 由 財 政 部 召 集 公 賣 局 、 檢

調 單 位 、 消 保 會 、 台 灣 省 政 府 及 公 平 會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加 以 處 理 ， 嗣 財 政 部 並 於 八 十 八

年 五 月 間 召 開 三 次 「 研 商 打 擊 米 酒 囤 積 及 抬 價 相 關 事 宜 」 會 議 決 議 ： 「 有 關 查 察 囤 積

紅 標 米 酒 各 部 會 之 權 責 分 工 為 ： （ １ ）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： 設 立 單 一 窗 口 ， 彙 總 各 單 位 所

受 理 民 眾 檢 舉 案 件 。 （ ２ ） 公 賣 局 ：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彙 總 民 眾 檢 舉 案 件 後 ， 移 請 公 賣 局

依 「 台 灣 省 內 菸 酒 專 賣 暫 行 條 例 」 相 關 法 規 辦 理 。 （ ３ ） 公 平 會 ： 公 賣 局 先 就 配 銷 數

量 、 零 售 商 名 冊 等 相 關 資 料 ， 予 以 彙 整 ， 對 交 易 異 常 現 象 之 零 售 商 ， 先 依 前 揭 暫 行 條

例 處 理 ， 若 發 現 涉 及 影 響 交 易 秩 序 之 欺 罔 或 顯 失 公 平 行 為 ， 移 由 公 平 會 依 法 辦 理 。 」

復 財 政 部 於 九 十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以 台 財 庫 字 第 ○ 九 ○ ○ 三 五 ○ ○ 七 三 號 函 訂 定 「 菸 酒 查

緝 及 檢 舉 案 件 處 理 要 點 」 供 執 行 菸 酒 稽 查 及 取 締 業 務 之 準 據 ， 並 自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一 日

菸 酒 管 理 法 施 行 日 起 施 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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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以 後 ， 國 內 發 生 米 酒 搶 購 囤 積 問 題 ， 同 年 五 月 六 日 成 立 專 案 小 組

加 以 處 理 ， 依 據 前 開 各 部 會 分 工 原 則 ， 應 先 由 公 賣 局 依 台 灣 省 內 菸 酒 專 賣 條 例 處 理 ，

若 發 現 涉 及 影 響 交 易 秩 序 之 欺 罔 或 顯 失 公 平 行 為 ， 再 移 由 公 平 會 依 法 辦 理 ， 惟 據 公 平

會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所 提 書 面 報 告 略 以 ： 「 自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就 米 酒 市 場 持 續 調 查 ，

接 獲 不 少 警 調 機 關 移 來 所 查 獲 囤 積 米 酒 案 件 ， 卻 未 接 獲 公 賣 局 依 據 前 述 分 工 原 則 移 來

任 何 關 於 囤 積 米 酒 涉 嫌 違 法 案 件 。 」 復 證 之 公 賣 局 局 長 朱 正 雄 於 同 日 接 受 本 院 約 詢 時

表 示 ： 「 配 銷 處 人 員 精 簡 ， 沒 有 多 餘 人 力 去 查 察 米 酒 囤 積 。 」 顯 見 公 賣 局 以 人 力 不 足

為 由 ， 罔 顧 法 令 ， 顯 有 懈 怠 職 務 之 失 ， 而 財 政 部 竟 於 九 十 年 六 月 七 日 以 台 財 庫 字 第 ○

九 ○ ○ 三 ○ 三 ○ 一 八 號 函 復 消 保 會 略 以 ： 「 公 賣 局 已 加 強 派 員 抽 查 各 零 售 商 之 販 賣 及

倉 儲 場 所 ， 若 發 現 庫 存 量 異 常 ， 涉 有 惜 售 米 酒 ， 如 有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規 定 之 嫌 者 ， 即

移 請 公 平 會 處 理 。 」 顯 見 財 政 部 未 切 實 督 促 公 賣 局 訂 定 菸 酒 查 緝 規 定 ， 以 為 執 行 菸 酒

稽 查 及 取 締 業 務 之 依 據 ， 遲 至 九 十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始 訂 定 菸 酒 查 緝 及 檢 舉 案 件 處 理 要

點 ， 核 有 未 盡 監 督 之 責 。 

六 、 公 賣 局 於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間 即 訂 有 認 定 囤 積 米 酒 規 範 ， 卻 以 囤 積 行 為 認 定 非 其 主 管 權 責

以 圖 卸 責 ； 財 政 部 身 為 菸 酒 管 理 之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， 未 督 促 公 賣 局 審 慎 研 訂 囤

積 米 酒 統 一 標 準 ， 致 生 疑 義 ， 顯 有 未 當 ： 

依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組 織 條 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國 庫 署 掌 理 關 於 菸 酒 及 其 事 業 之 管 理 、

監 督 、 考 核 事 項 。 」 復 據 消 保 會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菸 酒 主 管 機 關 會 議 決 議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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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： 「 公 賣 局 精 省 後 已 改 隸 財 政 部 ， 菸 酒 之 管 理 皆 屬 財 政 部 權 責 ， 因 此 ， 財 政 部 應 為

菸 酒 之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。 」 又 公 賣 局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日 八 八 公 業 字 第 一 四 四 三

六 號 函 ： 「 查 菸 酒 零 售 商 於 受 檢 查 時 ， 所 存 放 米 酒 之 數 量 ， 如 超 過 其 去 年 同 期 三 個 月

平 均 月 購 買 量 ， 而 無 其 他 正 當 理 由 者 ， 即 有 積 存 米 酒 之 嫌 。 」 嗣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八

日 以 八 九 公 業 字 第 一 一 八 七 一 號 函 所 屬 各 分 局 「 查 獲 疑 似 囤 積 米 酒 零 售 商 之 處 理 方 式 」

略 以 ： 「 一 、 對 於 查 獲 疑 似 囤 積 米 酒 之 零 售 商 ， 修 訂 為 扣 除 其 查 獲 當 日 起 七 天 內 申 購

米 酒 之 數 量 後 ， 再 與 該 商 上 年 同 期 三 個 月 米 酒 平 均 購 貨 量 比 較 ： （ 一 ） 若 達 上 年 同 期

三 個 月 平 均 購 貨 量 三 分 之 一 者 ， 則 停 售 該 商 米 酒 一 個 月 。 （ 二 ） 若 達 上 年 同 期 三 個 月

平 均 購 貨 量 二 分 之 一 者 ， 則 停 售 該 商 米 酒 二 個 月 。 （ 三 ） 若 達 上 年 同 期 三 個 月 平 均 購

貨 量 三 分 之 二 者 ， 則 停 售 該 商 米 酒 三 個 月 。 （ 四 ） 若 達 上 年 同 期 三 個 月 平 均 購 貨 量 者 ，

則 停 售 該 商 米 酒 六 個 月 。 （ 五 ） 若 達 上 年 同 期 三 個 月 平 均 購 貨 量 以 上 且 情 節 嚴 重 有 妨

害 市 場 交 易 秩 序 情 形 者 ， 依 專 賣 條 例 第 四 十 三 條 ， 撤 銷 其 許 可 。 … 」 

經 查 公 賣 局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及 四 月 十 一 日 所 提 書 面 報 告 說 明 ： 「 因 囤 積 米

酒 案 件 在 菸 酒 專 賣 條 例 中 ， 並 無 處 罰 之 規 定 而 係 依 公 平 交 易 法 處 理 ， 本 局 對 於 囤 積 米

酒 因 菸 酒 專 賣 條 例 並 無 規 範 要 達 到 何 種 要 件 標 準 才 認 定 為 囤 積 ， 亦 無 處 罰 規 定 ， 而 需

依 公 平 交 易 法 處 理 ， 故 其 囤 積 標 準 係 由 主 管 單 位 公 平 會 予 以 認 定 ， 凡 本 局 接 獲 民 眾 檢

舉 無 論 查 獲 米 酒 數 量 是 否 已 達 囤 積 標 準 ， 將 全 案 移 請 公 平 會 依 規 審 理 ， 經 審 查 結 果 如

已 達 囤 積 標 準 ， 即 通 知 本 局 停 配 該 商 米 酒 。 」 然 公 平 會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所 提 書



 

一 六 

面 報 告 表 示 「 基 於 安 定 市 場 交 易 ， 迫 使 積 存 者 釋 出 米 酒 之 考 量 ， 在 市 場 嚴 重 供 不 應 求

時 介 入 處 理 ， 公 平 交 易 法 與 其 他 菸 酒 法 規 相 同 ， 法 條 中 並 無 針 對 囤 積 行 為 之 定 義 及 明

確 規 範 ， 本 會 係 競 爭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， 非 菸 酒 業 主 管 機 關 ， 故 有 關 菸 酒 業 之 管 理 ， 應 屬

財 政 部 職 掌 ， 至 處 理 不 當 積 存 米 酒 案 件 係 以 公 賣 局 前 開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日 函 示 再 加 計

各 年 度 國 內 米 酒 需 求 增 加 率 ， 據 以 計 算 其 合 理 存 貨 量 ， 若 大 幅 超 出 該 數 量 且 無 正 當 理

由 者 ， 即 可 能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。 」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亦 於 同 日 提 出 說 明

略 以 ： 「 公 賣 局 負 責 蒐 集 囤 積 米 酒 情 資 送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處 理 ， 由 本 局 相 關 外 勤 單 位 派

員 會 同 公 賣 局 進 行 查 緝 ， 查 緝 後 則 由 公 賣 局 依 主 管 權 責 作 行 政 處 理 或 認 定 構 成 囤 積 行

為 者 移 送 公 平 會 裁 處 。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查 緝 專 案 時 ， 為 考 量 執 法 機 關 查 緝 同 時 ，

公 平 會 若 能 即 時 對 囤 積 案 件 進 行 調 查 裁 罰 ， 可 產 生 最 大 嚇 阻 效 果 經 與 公 平 會 協 調 結

果 ： 基 於 雙 方 人 力 因 素 ， 認 以 五 百 箱 作 為 函 送 公 平 會 裁 處 之 標 準 ， 原 則 上 以 囤 積 五 百

箱 以 上 者 始 函 送 公 平 會 處 理 ， 餘 由 公 賣 局 依 權 責 處 理 ， 若 公 賣 局 認 為 案 情 重 大 ， 必 要

時 再 函 送 公 平 會 裁 處 。 」 又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七 日 （ 九 十 ） 警 署 經 字 第 二 六

八 一 六 五 號 函 示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有 關 菸 酒 配 銷 、 停 售 、 撤 銷 專 賣 許 可 權 而 言 ， 屬 公 賣 局

主 管 權 責 ， 本 署 係 依 調 度 司 法 警 察 條 例 規 定 ， 接 受 檢 察 官 直 接 指 揮 偵 辦 ， 依 行 政 程 序

法 規 定 協 助 主 管 行 政 機 關 查 緝 ， 在 查 緝 囤 積 紅 標 米 酒 及 其 認 定 標 準 何 等 情 形 始 進 行 查

緝 部 分 ， 係 依 公 賣 局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日 八 八 公 業 字 第 一 四 四 三 六 號 函 及 八 十 九 年 五 月

十 八 日 八 九 公 業 字 第 一 一 八 七 一 號 函 規 定 辦 理 ， 基 於 上 述 規 定 ， 各 警 察 機 關 查 緝 囤 積



 

一 七 

紅 標 米 酒 案 件 時 ， 均 向 檢 察 官 及 地 方 法 院 聲 請 搜 索 票 ， 獲 報 請 檢 察 官 指 揮 ， 並 會 同 當

地 菸 酒 公 賣 機 構 人 員 共 同 執 行 ， 經 同 行 公 賣 分 局 人 員 依 其 主 管 權 責 認 定 構 成 囤 積 行 為

後 ， 始 進 行 查 緝 ， 查 緝 後 視 個 案 並 遵 照 檢 察 官 指 示 ， 移 送 地 檢 署 偵 辦 ， 或 函 送 公 平 會 、

公 賣 局 裁 處 。 」 

綜 上 ， 在 菸 酒 專 賣 制 度 下 ， 公 賣 局 為 掌 理 我 國 菸 酒 行 政 管 理 及 菸 酒 產 銷 業 務 之 機

構 ， 財 政 部 國 庫 署 則 負 責 專 賣 業 務 之 督 導 、 考 核 業 務 ， 菸 酒 專 賣 改 制 後 ， 菸 酒 行 政 管

理 權 為 財 政 部 ， 而 有 關 穩 定 物 價 工 作 中 ， 就 查 緝 聯 合 壟 斷 、 哄 抬 物 價 、 囤 積 居 奇 而 言 ，

係 屬 公 平 交 易 法 規 範 範 疇 。 公 賣 局 既 於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二 日 之 函 文 認 為 菸 酒 零 售 商 於 受

檢 查 時 ， 所 存 放 米 酒 之 數 量 ， 如 超 過 其 去 年 同 期 三 個 月 平 均 月 購 買 量 ， 而 無 其 他 正 當

理 由 者 ， 即 有 積 存 米 酒 之 嫌 ， 並 於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規 定 囤 積 米 酒 「 查 獲 疑 似 囤 積

米 酒 零 售 商 之 處 理 方 式 」 ， 因 此 ， 公 平 會 、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及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係 參 酌 前 開

規 定 或 會 同 公 賣 局 相 關 人 員 依 其 主 管 權 責 認 定 構 成 囤 積 行 為 後 ， 始 進 行 查 緝 ， 然 公 賣

局 卻 表 示 「 囤 積 米 酒 之 標 準 係 由 主 管 單 位 公 平 會 予 以 認 定 」 ， 顯 見 公 賣 局 對 於 米 酒 囤

積 認 定 標 準 ， 猶 認 為 非 屬 職 權 範 圍 ， 顯 與 前 開 規 定 有 違 。 再 查 公 平 會 之 調 查 行 動 在 查

獲 涉 嫌 囤 積 米 酒 之 事 業 中 ， 屬 於 非 菸 酒 零 售 商 身 分 之 飲 料 、 餐 廳 業 者 頗 多 ， 該 等 業 者

因 未 具 零 售 商 身 分 ， 無 販 售 菸 酒 之 供 貨 義 務 及 新 設 零 售 商 ， 並 無 上 年 同 期 購 貨 資 料 可

資 比 對 ， 復 加 以 欠 缺 囤 積 行 為 之 認 定 標 準 ， 致 積 存 米 酒 需 達 何 程 度 始 介 入 調 查 ， 均 有

疑 義 ， 另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與 公 平 會 於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間 協 調 ， 原 則 上 以 囤 積 五 百 箱 以 上 者



 

一 八 

始 函 送 公 平 會 處 理 ， 餘 由 公 賣 局 依 權 責 處 理 。 據 上 論 結 ， 公 賣 局 為 掌 理 我 國 菸 酒 行 政

管 理 及 菸 酒 產 銷 業 務 之 機 構 ， 財 政 部 亦 係 菸 酒 之 中 央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， 對 於 紅 標 米

酒 之 生 產 運 銷 等 相 關 行 政 管 理 事 宜 ， 自 應 本 於 權 責 審 慎 研 訂 相 關 規 定 ， 惟 迄 今 尚 乏 統

一 標 準 ， 致 生 疑 義 ， 均 有 未 當 。 

七 、 公 賣 局 身 為 紅 標 米 酒 配 銷 政 策 之 權 責 主 管 機 關 ， 其 配 銷 措 施 變 動 頻 仍 ， 無 法 有 效 遏 阻

囤 積 米 酒 情 形 ， 足 證 該 局 處 置 失 措 ， 未 能 建 立 有 效 危 機 管 理 機 制 致 應 變 不 足 ， 核 有 不

當 ， 財 政 部 未 予 督 導 ， 亦 有 未 當 ： 

依 據 台 灣 省 內 菸 酒 專 賣 暫 行 條 例 第 二 十 八 條 ： 「 菸 酒 之 運 銷 由 專 賣 機 關 按 各 地 需

要 情 形 核 定 之 。 」 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條 例 所 稱 專 賣 機 關 ， 係 指 台 灣 省

菸 酒 公 賣 局 及 其 所 屬 機 構 而 言 。 」 又 依 財 政 部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四 日 台 財 庫 字 第 ○ 九 一 ○

三 五 ○ ○ 二 五 號 函 復 本 院 略 以 ： 「 有 關 紅 標 米 酒 配 銷 政 策 、 配 銷 辦 法 、 配 銷 點 及 管 制

措 施 其 權 責 機 關 為 公 賣 局 。 」 依 據 公 平 會 以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（ 八 九 ） 公 貳 字

第 ○ 三 八 八 四 號 函 說 明 略 以 ： 「 針 對 暢 銷 菸 酒 之 配 售 措 施 ， 若 確 屬 調 節 市 場 供 需 之 必

要 行 為 ， 本 會 認 為 除 應 依 部 分 數 量 平 均 分 配 各 零 售 商 ， 以 兼 顧 小 本 經 營 之 基 本 配 額 外 ，

其 餘 數 量 再 依 各 零 售 商 過 去 交 易 金 額 或 實 績 比 率 分 配 ， 以 反 應 各 商 對 該 商 品 之 實 際 需

求 ， 並 建 立 依 合 理 、 透 明 之 配 銷 制 度 ， 以 杜 爭 議 。 」 

經 查 公 賣 局 自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起 ， 引 發 零 售 商 搶 購 、 惜 售 及 民 眾 購 存 米 酒 之 現 象 ，

為 因 應 情 勢 ， 該 局 先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傳 真 通 知 各 分 局 ： 「 米 酒 並 無 增 產 計 畫 ，



 

一 九 

請 各 分 局 按 各 商 上 年 同 期 購 買 量 妥 為 配 售 。 」 ， 以 防 止 大 盤 商 囤 積 ，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二

十 六 日 推 出 稻 香 料 理 米 酒 ， 五 月 三 日 推 出 二 十 度 稻 香 米 酒 應 市 ， 同 時 停 產 紅 標 米 酒 ，

惟 因 立 法 院 反 對 及 輿 論 壓 力 ， 恢 復 供 應 紅 標 米 酒 ， 公 賣 局 遂 於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六 日 以 八

八 公 業 字 第 一 一 四 七 四 號 函 各 分 局 略 以 ： 「 遵 照 財 政 部 指 示 本 局 紅 標 米 酒 自 五 月 十 日

起 恢 復 供 應 ， 相 關 措 施 為 ： （ 一 ） 、 各 分 局 門 市 部 、 配 銷 處 、 營 業 站 每 週 二 至 週 五 下

午 恢 復 直 接 供 售 消 費 者 ， 惟 每 人 限 購 紅 標 米 酒 乙 瓶 ， 同 時 搭 購 加 鹽 稻 香 料 理 米 酒 乙 瓶 。

（ 二 ） 、 五 月 份 各 分 局 紅 標 米 酒 指 撥 量 仍 按 上 年 同 期 實 銷 數 量 撥 配 ， 惟 各 配 銷 處 除 對

於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只 購 紅 標 米 酒 未 購 買 其 他 菸 酒 實 績 之 零 售 商 不 予 供 銷 紅 標 米 酒 外 ， 應

一 律 按 各 零 售 商 上 年 同 月 份 米 酒 配 售 量 之 八 成 配 售 ， 至 新 設 零 售 商 及 依 上 項 八 成 計 算

後 配 售 量 未 達 五 箱 者 ， 一 律 配 售 五 箱 為 基 本 數 。 … （ 七 ） 、 集 中 採 購 之 五 大 超 商 及 惠

康 公 司 ， 按 上 年 同 期 購 量 配 售 ， … 」 該 局 旋 於 同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以 八 八 公 業 字 第 一 二 六

二 五 號 函 各 分 局 略 謂 ： 「 自 八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起 零 售 商 米 酒 配 售 量 恢 復 按 上 年 同 期

購 貨 量 供 應 ， 另 每 週 二 至 週 五 下 午 直 接 供 售 消 費 者 購 買 米 酒 每 次 限 購 二 瓶 。 」 又 因 民

眾 仍 反 應 不 易 購 得 米 酒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各 分 局 對 零 售 商 實 施 繳 瓶 配 酒 作

業 ， 以 期 有 效 管 制 空 瓶 回 收 ， 增 加 瓶 源 ， 提 高 產 能 ， 減 少 囤 積 。 嗣 後 公 賣 局 為 增 加 米

酒 供 應 量 ，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公 開 招 標 由 新 加 坡 進 口 寶 特 瓶 裝 米 酒 ， 第 一 批 自 八

十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起 陸 續 交 貨 上 市 供 銷 ， 因 反 應 不 如 預 期 ， 除 停 止 外 購 下 單 外 ， 復 於

八 十 九 年 四 月 起 改 委 託 國 內 民 間 飲 料 廠 代 包 寶 特 瓶 裝 米 酒 。 又 該 局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



 

二 ○ 

七 日 八 九 公 業 字 第 一 五 一 二 一 號 函 各 分 局 略 以 ： 「 自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份 起 各 分 局 （ 除 花

蓮 、 台 東 外 ） 一 律 停 止 對 零 售 商 實 施 繳 瓶 配 酒 ， 全 部 依 各 商 上 年 同 期 購 銷 量 配 售 寶 特

瓶 裝 米 酒 。 」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八 九 公 業 字 第 三 ○ ○ 五 五 號 函 ： 「 新 許 可 之 便 利

商 店 ， 倘 其 每 月 購 買 局 產 菸 酒 金 額 大 者 ， 請 轉 知 所 屬 配 銷 處 參 酌 庫 存 量 增 配 米 酒 供 銷 。 」

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起 實 施 民 眾 憑 戶 口 名 簿 購 買 米 酒 三 至 六 瓶 直 購 措 施 。 

由 上 所 述 ， 公 賣 局 為 應 米 酒 缺 貨 及 囤 積 問 題 ， 在 配 售 量 方 面 ： 先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

十 八 日 以 「 米 酒 並 無 增 產 計 畫 ， 請 各 分 局 按 各 商 上 年 同 期 購 買 量 妥 為 配 售 。 」 嗣 於 同

年 五 月 三 日 停 產 紅 標 米 酒 ， 同 年 月 六 日 又 函 示 ： 「 自 五 月 十 日 起 恢 復 供 應 米 酒 ， 各 分

局 紅 標 米 酒 指 撥 量 仍 按 上 年 同 期 實 銷 數 量 撥 配 ， 惟 各 配 銷 處 除 對 於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只 購

紅 標 米 酒 未 購 買 其 他 菸 酒 實 績 之 零 售 商 不 予 供 銷 紅 標 米 酒 外 ， 應 一 律 按 各 零 售 商 上 年

同 月 份 米 酒 配 售 量 之 八 成 配 售 ， 至 新 設 零 售 商 及 依 上 項 八 成 計 算 後 配 售 量 未 達 五 箱

者 ， 一 律 配 售 五 箱 為 基 本 數 。 」 同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起 又 將 零 售 商 米 酒 配 售 量 恢 復 按 上 年

同 期 購 貨 量 供 應 ， 其 後 分 別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一 月 、 十 二 月 及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間 實 施 繳 瓶 配

酒 作 業 ， 進 口 寶 特 瓶 米 酒 及 委 託 國 內 民 間 飲 料 廠 代 包 寶 特 瓶 裝 米 酒 ， 旋 又 於 八 十 九 年

七 月 起 （ 除 花 蓮 、 台 東 外 ） 一 律 停 止 對 零 售 商 實 施 繳 瓶 配 酒 ； 直 售 措 施 方 面 ： 先 採 取

每 人 限 購 紅 標 米 酒 乙 瓶 ， 同 時 搭 購 加 鹽 稻 香 料 理 米 酒 乙 瓶 ， 後 改 為 每 次 限 購 二 瓶 ， 九

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起 實 施 民 眾 憑 戶 口 名 簿 購 買 米 酒 三 至 六 瓶 。 供 應 便 利 超 商 貨 源 方

面 ： 首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間 對 於 集 中 採 購 之 五 大 超 商 及 惠 康 公 司 按 上 年 同 期 購 量 配 售 ，



 

二 一 

然 依 公 賣 局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一 日 所 提 書 面 資 料 則 為 對 六 大 便 利 超 商 加 倍 供 應 、 對 各 機

關 福 利 社 加 三 倍 供 應 ； 至 新 許 可 零 售 商 供 售 量 及 上 年 同 期 購 量 未 滿 五 箱 者 一 律 配 售 五

箱 ，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間 復 要 求 各 配 銷 處 對 新 許 可 之 便 利 商 店 倘 其 每 月 購 買 局 產 菸 酒 金

額 大 者 ， 轉 知 所 屬 配 銷 處 參 酌 庫 存 量 增 配 米 酒 供 銷 。 依 據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於 九 十 年 十 二

月 七 日 以 台 九 十 內 字 第 ○ 七 二 六 一 六 ∣ 三 號 函 轉 行 政 院 強 化 社 會 治 安 第 十 三 次 會 報 ，

張 院 長 對 財 政 部 所 提 查 緝 囤 積 米 酒 及 檢 討 產 銷 通 路 銷 售 流 程 防 止 弊 端 專 案 報 告 裁 示 略

以 ： 「 財 政 部 應 確 實 督 導 公 賣 局 維 持 米 酒 之 順 暢 供 應 ， 並 全 面 檢 討 公 賣 局 之 米 酒 配 銷

制 度 。 」 準 此 ， 公 賣 局 既 係 紅 標 米 酒 配 銷 政 策 權 責 主 管 機 關 ， 自 應 依 公 平 會 前 開 函 示

除 對 於 紅 標 米 酒 之 配 售 措 施 ， 平 均 分 配 各 零 售 商 ， 以 兼 顧 小 本 經 營 之 基 本 配 額 外 ， 其

餘 數 量 再 依 各 零 售 商 過 去 交 易 金 額 或 實 績 比 率 分 配 ， 俾 利 調 節 市 場 供 需 ， 惟 該 局 配 銷

措 施 變 動 頻 仍 ， 無 法 有 效 遏 阻 囤 積 米 酒 情 形 ， 足 證 該 局 處 置 失 措 ， 未 能 建 立 有 效 危 機

管 理 機 制 致 應 變 不 足 ， 核 有 疏 失 ， 財 政 部 未 予 督 導 ， 亦 有 未 當 。 



 

二 二 

綜 上 所 述 ， 本 院 於 八 十 八 年 間 糾 正 財 政 部 及 公 賣 局 後 ， 上 揭 單 位 仍 未 能 謀 求 對 策 因

應 ， 舉 措 無 方 ， 導 致 紅 標 米 酒 囤 積 情 形 日 益 嚴 重 ， 影 響 民 眾 權 益 。 又 該 局 身 為 紅 標 米 酒

配 銷 政 策 之 權 責 主 管 機 關 ， 惟 其 配 銷 措 施 變 動 頻 仍 ， 無 法 有 效 遏 阻 囤 積 米 酒 情 形 ， 且 該

局 未 建 立 有 效 危 機 管 理 機 制 致 應 變 不 足 ， 處 置 失 當 ； 復 其 雖 訂 有 台 灣 地 區 菸 酒 零 售 管 理

辦 法 、 配 銷 查 核 機 制 、 查 察 各 零 售 商 庫 存 米 酒 、 嚴 禁 米 酒 獎 配 及 超 額 配 售 等 相 關 規 定 、

然 卻 怠 忽 職 責 ， 處 事 敷 衍 ， 法 令 徒 具 形 式 ， 致 公 權 力 不 彰 。 復 加 以 該 局 未 依 查 緝 米 酒 專

案 小 組 分 工 原 則 ， 落 實 執 行 查 察 工 作 ， 均 有 不 當 。 而 財 政 部 身 為 菸 酒 管 理 之 中 央 目 的 事

業 主 管 機 關 ， 卻 未 積 極 督 促 所 屬 切 實 訂 定 菸 酒 查 緝 規 定 ， 以 為 執 行 之 準 據 ， 遲 至 九 十 年

一 月 二 十 日 始 訂 定 處 理 要 點 ， 核 有 未 盡 監 督 職 責 ， 另 該 部 未 督 促 所 屬 審 慎 研 訂 囤 積 米 酒

統 一 標 準 與 切 實 督 促 依 規 查 處 囤 積 米 酒 案 件 ， 造 成 民 怨 日 深 ， 亦 有 未 當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

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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